
— 1 —

勐海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
规范农村土地经营权管理的公告

为贯彻落实好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保障粮食安全的决策部署

要求，切实加强全县土地管理，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

市场秩序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《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

律法规，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加强土地流转管理。从即日起，对新签订土地流转合同

的，一律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《农村土地经

营权流转管理办法》《云南省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

土地经营权行政审批和风险防范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要求开展土

地流转。凡未按照流转程序流转土地的，各方利益不受法律保护；

各乡镇（黎明公司）和行政村（社区）要切实履行好自身的管理

责任，对辖区内土地流转情况进行全面摸底、登记造册、整理归

档等工作，做到情况明、底数清。县农业农村局要建立全县农村

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台账，及时准确掌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

转情况，并纳入土地流转平台进行规范管理。

二、统一土地流转合同。从即日起，我县土地流转合同一律

使用农业农村部制定的统一制式合同文本。新的土地流转合同必

须使用统一制式文本，已流转的土地必须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

前按照程序向属地乡镇（黎明公司）完善流转手续，凡未能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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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审批和备案的土地流转行为，将按照有关规定坚决给予查处。

三、加强培训和宣传。县农业农村局要组织干部下沉行政村

开展《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》宣传和流转审批业务培训。

驻村工作队要结合日常工作对农村土地流转管理办法进行讲解，

确保政策宣传到位。

四、严禁耕地“非粮化”。严格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

止耕地“非粮化”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44

号）和《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

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1〕166 号）文件

精神，严禁永久基本农田、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上不能实现一季

粮食作物种植的土地流转；已种植非短期经济作物的耕地必须在

1 年内退出，现已处于收获期的非短期经济作物，收获后一律不

允许继续种植；近期（3 个月内）新种植或准备种植的非短期经

济作物，一律全部退出。全县各村（社区）要在乡镇的指导下，

与土地承包户和辖区内各种植户签订“非粮化”承诺书，严格按

照国家耕地用途管制和种植利用要求执行，对拒不执行政策规定

顶风违法种植非粮作物的行为，要根据实际情况，分类依法妥善

处置。对破坏耕地耕作层和种植条件、破坏耕地生态环境、影响

农作物生长的单位和个人，由相关部门依法严肃查处；构成刑事

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坚决追究刑事责任。

五、严厉打击非法行为。组建由县公安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

县自然资源局、县水务局、县司法局、各乡镇人民政府等单位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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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的工作小组，对当前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涉嫌非法流转、哄抬

地价等扰乱农村土地流转秩序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。由县水务

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州生态环境局勐海分局适时联合开展地下水

状况调查评价工作。由县水务局、县自然资源局联合各乡镇综合

行政执法队严厉打击非法取用地下水的违法行为。公安机关对核

实认定故意破坏取、输水相关水利设施及计量设备等构成违法行

为的，坚决予以惩戒。

六、为进一步畅通信息渠道。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，

鼓励广大群众对非法流转土地、违反土地使用要求等行为进行举

报，举报线索一经查实的给予适当奖励。

七、监督单位及举报电话

县公安局：0691—5122745

县农业农村局：0691—5122339

县自然资源局：0691—5122276

县水务局：0691—5122302

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：0691—5122155

县自然资源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：0691—5122276

勐海镇人民政府：0691—5128300

勐遮镇人民政府：0691—5422578

勐混镇人民政府：0691—5511114

打洛镇人民政府：0691—5566001

勐阿镇人民政府：0691—56210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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勐满镇人民政府：0691—5431697

勐宋乡人民政府：0691—5631010

西定乡人民政府：0691—5427026

格朗和人民政府：0691—5642101

勐往乡人民政府：0691—5656093

布朗山乡人民政府：0691—5513111

八、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

勐海县人民政府

2023 年 12 月 7 日


